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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B8_E5_BE_8B_E5_c122_480978.htm 据了解，《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意见稿）已经对“公司律师”问题

作了原则性规定，而2002年12月20日，吉林省给首批“公司

律师”颁证，意味着公司律师制度在我国已经开始试点。据

介绍，所谓公司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

受雇于企业，专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他们属

于公职人员，靠领取工薪生存，严禁对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

服务。反过来说，公司有了自己的专职律师后，社会律师便

无从为该公司提供法律服务了。 对于在我国建立公司律师制

度的方案，在律师界中引起较强烈反响，社会律师基本上持

反对态度，总的认为：这个方案不仅对现有执业律师的业务

造成极大冲击，对这国现行律师发展造成较大冲击，而且也

与我国刚刚开始的律师职业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归纳起来

，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一,与律师职业化发展方向背道而

驰。 2000年国务院和司法部刚刚下达文件，为与WTO规则接

轨，让所有的中介机构独立、让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一律与原

开办单位脱勾，从而迈出了律师职业化社会化的第一步，收

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而事隔才不到三年，又要从律师队伍

中分割出公司律师，没有道理。公司律师制度建立的目的到

底是什么？是现在的社会律师满足不了公司的法律服务要求

？显然不是，当前社会律师的案源严重不足；是现有的社会

律师不称职？显然也不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二十多年来，

已经形成了一批精英律师，对公司各种法律服务要求完全可



以胜任。因此，公司律师制度改革不但方向不明确，而且与

律师职业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律师事务所与原开办单位脱

勾，迈出了律师职业化改革的第一步，而公司律师的实行，

却又使律师“行业化”。律师是否需要“行业化”，这应当

由法律服务市场来选择，在美国，由于律师服务业相当发达

，律师事务所规模相当大，因而专业分工相当细，就完全可

以理解。而在法律服务市场仍然极不发达的中国实行“公司

律师”制度，据说还准备在公职律师中分出“政府律师”，

这样做无疑人为分割法律服务市场，从而阻碍现在律师业的

发展。 二,会使现有社会律师陷入更大的困境。 众所周知，

中国现在执业律师约12万，普遍出现案源不足的问题，特别

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案源有保证的只有极少数出道较早，

名气较大的律师。案源严重稀缺使律师事务所无法规模化、

案源稀缺使律师事务所无法进行专业分工，总之，案源稀缺

可以说是制约我国律师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尤其是像广西这

样的欠发达地区，案源稀缺问题尤为突出。现在的律师基本

上是靠自己亲自办案谋求生存，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敢于向

社会招聘大量的领工资律师，原因很简单：没有案子给他们

办。现在招聘的律师，基本上要靠自己找案源办，没有案源

就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就根本无法生存。 目前，担任各类公

司的常年法律顾问，为公司代理各类诉讼和非诉讼业务，这

在律师业务中占有较大的份量和比例。如果实行公司律师制

度，实际上是人为分割法律服务市场，会使现有社会律师的

业务失去一大块法律服务市场，这对于目前的律师，尤其是

像广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的律师无疑是雪上加霜，会陷入更

大的困境之中。因此，公司律师制度确实不符合中国国情，



特别是不符合欠发达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 三,公司律师制度

无法优化资源配置。 公司律师制度如全面实行，则公司律师

是属于公职人员。公职人员是靠工资维持生存的，其工资收

入肯定无法与社会律师中的姣姣者相比拟。因此，在招聘公

司律师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业务能力强、执业技

巧娴熟的律师，由于其从事社会律师工作收入丰厚，肯定不

愿意加入公司律师的队伍中；而愿意加入公司律师队伍的律

师，往往多是由于在法律服务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者，

其执业技巧和业务能力相对较差。以前也有些大公司想招收

一些优秀律师加入公司编制，专门为该公司服务，结果高素

质的律师人才不愿受之束缚，而报名应聘者又往往不符合公

司设定的条件，因此无法达到为公司提供优质律师服务的目

的。 这样一来，公司律师制度实施的结果，可能会使公司得

不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而公司的法律事务往往又是所有法

律事务中较专业难度较大者。这样无法使优秀的律师为公司

的大案要案或者重大法律事务提供服务，这既是案源和公司

资源的浪费，也是人才的浪费：最优秀的公司得不到最优秀

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因此，从表面看，实行公司律师

制度的好处是：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律师费用，但由于得不到

最优秀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可能导致在法律事务中吃

亏不少，这样反倒是得不偿失。 实行公司律师制度，可能会

为刚刚出道的律师提供一个锻炼自己的阵地。但当新律师羽

翼丰满后，能力强的律师肯定不会甘心在公司任职，优秀的

律师仍会流向社会。 四,公职律师与公司律师制度比较。 与

公司律师相联系的另一改革方向是公职律师制度的实施。个

别地方也已经建立起了公职律师制度，专门提供法律援助。



现行公职律师制度主要挂靠法律援助中心，为无经济能力而

又需要提供法律帮助的公民服务。这个方案得到律师们的普

遍支持。 既然将律师推向社会，律师事务所交了税费，政府

就应当为律师们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现在法律援助案件按

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由律师事务所无偿办理，如果

作为权宜之计还可以理解，但这实际上与以前的对企业搞无

偿摊派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因为为没有经济能力者提供法律

帮助，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理应由政府“买单”。社会律

师本来案源就稀缺，又要足额交纳税费，就不应当由他们提

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了。 综上所述，律师们的普遍意见是：对

大力发展公职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表示欢迎，而公司律师制度

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不符合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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